

一、部 门 职 责
湘阴县公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序
号
	主要职责
	具体工作事项
	备
注

	1
	负责制定全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规章制度，会同有关部门管理县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
	贯彻落实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研究制定全县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制度和办法，并组织监督执行；负责县本级行政事业单位产权登记、产权界定、资产清查、资产配置、资产使用、资产处置、资产统计、资产评估核准和备案、资产调剂整合、资产监管等工作。
	

	
	
	负责对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性国有资产实行监督管理。
	

	
	
	建立和完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信息系统。
	

	
	
	负责对行政事业单位所属企业国有资产进行监督管理。拟订行政事业类国有资产管理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执行；负责建立和完善资产配置标准体系；研究提出新增资产配置预算管理的原则和要求；建立健全资产报告制度和数据共享机制；负责提出行政事业类国有资产管理信息化相关需求，并负责应用管理；按规定负责县本级行政事业单位新增资产配置预算审核汇总相关工作，组织开展行政事业单位资产使用、处置、产权管理等具体工作。
	

	
	
	研究建立国有资产报告制度，负责汇总编制县级国有资产经营报告和全县政府公共资产报告。  
	

	
	
	监督管理行政事业单位产权交易事项。
	

	
	
	拟订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的有关政策和制度并组织实施。 
	

	
	
	负责县直单位公务用车购置备案和公务用车处置工作。
	


	序
号
	主要职责
	具体工作事项
	备
注

	2
	负责审核和汇总编制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决算草案，制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制度和办法，收取县本级企业国有资本收益，组织实施企业财务制度，参与拟订企业国有资产管理相关制度，负责县级金融类企业的国有资产管理，按规定管理资产评估工作。 
	拟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政策，提出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指导意见。拟订县属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政策；制定县属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缴管理办法；负责布置县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工作；提出县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具体收支项目建议，承担县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初编工作；负责组织县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工作。
	

	
	
	参与县属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研究制定相关财政政策和财务制度；汇编年度国有企业财务会计报告，编制国有企业统计资料。
	

	
	
	监督执行《企业财务通则》，负责监管县属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财务，负责汇总编报相关企业财务快报和年度财务决算等相关工作。拟定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采取特定方式管理的县级企业财务管理和内部控制、薪酬管理、信息公开等制度，并监督执行；承担县直行政单位未脱钩企业和县属事业单位所办企业资产清查、国有股权管理等有关工作。  
	

	
	
	组织贯彻执行资产评估管理有关法律、法规。对国有资产评估项目进行核准、备案。
	


二、事中事后监督制度
 对行政企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监督检查  
    一、监督检查对象
    全县各行政企事业单位。
    二、监督检查内容
    1、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和《湘阴县国有资产管理办法》（湘阴政发〔2015〕5号）等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情况；
    2、国有资产购置、处置情况；
    3、经营性国有资产出租、出借情况；
    4、国有资产收益管理及使用情况；
    5、资产信息系统建设及管理情况；
    三、监督检查方式
    1、自查与抽查相结合方式。根据各行政企事业单位上报的自查情况进行抽查，抽查比例不低于30％，每年12月份进行。
    2、组织开展专项检查。每年3至5月份进行。
    四、监督检查程序
    1、听取被检查单位有关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汇报；
    2、查看相关制度建设和贯彻落实情况；
    3、现场查看实物资产管理、使用及产权登记情况；
    4、查看相关财务会计凭证、财务报表、资产购置和处置情况；
    5、查看经营性资产出租、出借和收益情况；
    6、查看资产信息系统建设及管理情况。
    五、监督检查处理
    经检查发现问题，责令限时整改，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三、与相关部门的职责边界
    一、管理事项
    县直行政企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
    二、职责分工
	相关部门
	职责分工

	县公资局
	负责制定行政企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规章制度，并负责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行政企事业单位
主管部门
	负责本部门所属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承担产权界定、清查登记、信息系统管理、资产处置工作，接受县公资局局的指导和监督检查。 

	县直行政企事业单位
	按规定负责本单位及派出机构的国有资产管理


    三、相关依据：
    1、《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35号）；
    2、《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36号）；
    3、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和规范省直行政事业单位国有土地资产有偿使用和处置管理工作的通知》（湘政办发[2013]74号）；
    4、《湖南省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湘财资[2009]5号）。
    5、湘阴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湘阴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湘阴政发〔2015〕5号）。
    四、案例
某县直行政单位拟处置一宗国有资产，应先报主管部门进行审核，再报县公资局进行审查，县公资局审查后报经县政府批准，进行公示后，向县直单位下达国有资产处置意见。
四、公共服务事项（无）



